泽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规范民族宗教领域行政检查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年度工作计划。

一、执法主体
泽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。
二、执法人员资质及在岗情况
县委统战部（民宗局）有执法资质人员2名，均在岗。

三、检查对象范围
监管对象主要包括全县3个宗教团体、33个宗教活动场所、3个临时活动地点、备案在册的宗教教职人员以及民族事务。
四、检查方式
日常检查、随机抽查、专项检查。

五、检查依据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《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以及国家、省、市其他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

六、检查内容

1.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日常监管（完成时限：全年）；

2.对宗教活动的监督检查（完成时限：全年）；

3.对宗教教职人员的日常监管（完成时限：全年）；

4.对民族事务的综合监督检查（完成时限：全年）。
七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格规范执法。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时应规范用语，文明执法、依法行政。行政执法检查时，应当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，并出示有效执法证件。

（二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在检查工作中，对执法检查时涉及需要保密的事项，应当予以保密。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依法处理，并督促整改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结果运用。做好民族宗教领域检查结果的分析运用，加强跟踪指导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过程公平公正。

